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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威帝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暨

签署《股权收购意向性协议》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 哈尔滨威帝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上市公司”）拟通过支付现金受让胡涛、万

红娟持有的江苏玖星精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标的公司”）控股股东江苏智越天成企业管

理有限公司51%股权，同时支付现金受让胡涛及标的公司其他股东持有的标的公司股权的方式，预

计收购标的公司股权对应的表决权比例不低于 51%，从而取得标的公司的控制权。本次交易完成

后，标的公司将成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但公司最终能取得的表决权比例待各方达成正式协议后方

可确认。

2. 公司于 2025年 12月 8日与胡涛、万红娟签署《股权收购意向性协议》（以下简称“意向性协

议”）。前述协议仅为意向性协议，旨在表达各方合作意向，具体交易对方、交易方式、收购股权比例、

交易价格等以各方签署的正式协议为准。标的公司还需在本次交易交割前将股份有限公司变更为

有限责任公司，本次交易尚处于初步筹划阶段，交易的具体方案仍需交易各方进一步协商和论证，并

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必要的决策程序和审批程序（包括但不限于董事会决议、

国资主管部门批复、股东会决议等）。本次交易存在不确定性，可能出现因外部环境变化而导致交易

条件发生变化，进而导致交易终止的情况，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3. 根据初步测算，本次交易预计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拟采用现金方式，不涉及上市公司发行股份。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会导致上市

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本次交易还需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履行相关程序，编制、披露相关文件。

4. 根据初步预计，公司无法在2025年内完成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交易，标的公司不会在2025年纳

入公司合并范围内，本次交易不会对公司2025年业绩产生影响，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5. 根据《上市公司股票停复牌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4号——停复牌》

的相关规定，本次筹划事项公司股票不停牌。公司预计自本提示性公告披露之日起6个月内披露本

次交易相关的预案或报告书（草案），公司将根据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分阶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交易概述

公司于2025年12月8日与胡涛、万红娟签署意向性协议，拟通过受让胡涛、万红娟持有的标的公

司控股股东江苏智越天成企业管理有限公司51%股权，同时受让胡涛及标的公司其他股东持有的标

的公司股权的方式，预计收购标的公司股权对应的表决权比例不低于51%，从而取得标的公司的控

制权。本次交易完成后，标的公司将成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但公司最终能取得的表决权比例待各

方达成正式协议后方可确认。

根据初步测算，本次交易预计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本

次交易拟采用现金方式，不涉及上市公司发行股份。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会导致上市公

司控制权发生变更。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履行相关程序，编制、披露相关文件。

本次交易尚处于初步筹划阶段，交易的具体方案仍需交易各方进一步协商和论证，并按照相关

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必要的决策和审批程序（包括但不限于董事会决议、国资主管部门

批复、股东会决议等）。公司将按照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尽快组织独立财务顾

问、法律顾问、审计机构、评估机构等相关中介机构开展尽职调查，并在完成相关资产的审计和评估

工作后签署正式协议。

二、协议对方当事人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对方尚未最终确定，最终确定的交易对方以后续披露的公告信息为准。本次意向性协

议的对方当事人为胡涛、万红娟，其基本情况如下：

1. 胡涛，男，1971年3月生，中国国籍。

2. 万红娟，女，1971年10月生，中国国籍。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标的公司基本信息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标的公司的基本信息如下：

公司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法定代表人

成立日期

注册资本

公司类型

公司住所

经营范围

江苏玖星精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91321203MA1R8ADQXE
胡涛

2017年9月27日

8,282.35万元

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泰州市高港区高新技术产业园区永丰路北侧

滑轨及铰链的研发、生产、销售及技术服务；普通货物道路运输；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

口业务（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一般项目：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汽车零部件研发；汽车零配件批发；汽车

零配件零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二）标的公司股权结构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标的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1
2
3

股东姓名/名称

江苏智越天成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泰州玖星元创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胡涛

持股数

（万股）

3,819.5274
2,673.6691
763.9055

持股比例

46.1165%
32.2815%
9.2233%

4
5
6
7
8

合计

泰州玖星英才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扬州高投毅达鑫海三期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江苏疌泉高投毅达化工新材料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扬州鑫睿达成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江苏产才融合创业投资五期基金（有限合伙）

381.9527
263.5300
190.9764
95.2105
93.5784

8,282.3500

4.6116%
3.1818%
2.3058%
1.1496%
1.1299%

100.0000%
（三）标的公司主营业务

标的公司从事精密金属零部件的研发、生产与销售，主要产品包括嵌入式铰链、精密滑轨、PCM
加工件、铝合金外观件等，主要用于中高端家电等领域。

四、意向性协议主要内容

（一）协议双方

甲方：哈尔滨威帝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1：胡涛

乙方2：万红娟

（二）协议主要内容

1. 交易方案、交易方式

（1）标的公司拟在本次交易交割前的适当的时间进行部分调整，包括但不限于：将股份有限公司

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将泰州玖星元创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和泰州玖星英才管理咨询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各合伙人间接持有标的公司股份/股权调整为直接持有标的公司股份/股权。

（2）甲方拟通过受让乙方持有的智越天成51%股权，同时受让乙方1及标的公司其他股东持有的

标的公司股权的方式，取得标的公司的控制权，具体交易方式、交易对方、股权转让比例以正式交易

协议约定为准。

（3）甲方委托符合证券法规定的资产评估机构对标的公司100%股份的价值进行评估，最终交易

价格以资产评估机构的评估结果为基础，并经交易各方协商确定。具体交易价格和支付方式以正式

交易协议约定为准。

2. 协议中对后续交易推进具有重要影响的条款

（1）双方一致同意，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至2026年5月31日为排他期。经双方协商一致并书面

确认，排他期可以延长。

（2）在排他期内，乙方不得直接或间接与甲方以外的第三方就本次交易类似事项进行交流、洽

谈、磋商、谈判或签署任何文件（包括但不限于意向书或任何协议，无论该意向书或协议是否对其具

有约束力），或达成任何口头或书面的其他约定；同时，乙方及标的公司还应确保本协议签署前其与

甲方以外的第三方就本次交易类似事项进行的交流、洽谈、磋商、谈判或签署的任何文件（包括但不

限于意向书或任何协议，无论该意向书或协议是否对其具有约束力）自本协议签署时立即终止。如

有违约，乙方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3）若标的公司存在重大违法违规等行为，甲方有权向乙方出具书面解除通知书，解除本协议，

且该等行为不视为甲方违约。

（4）如因乙方、标的公司以及其他与本次交易相关方向甲方及甲方聘请的中介机构提供的与本

次交易有关的任何文件、资料和信息不真实、不准确、不完整或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重大遗

漏，或乙方、标的公司以及其他与本次交易相关方在本次交易过程中就其自身或标的公司所做的其

他任何陈述和保证失实或严重有误，甲方有权向乙方出具书面解除通知书，解除本协议，且该等行为

不视为甲方违约。由此造成甲方损失的，乙方应承担赔偿责任。

（5）如发生法律、法规或政策限制，甲方内部决策机构未能审议通过，政府部门未能批准或核准

等因素，导致本协议无法履行的，不视为任何一方违约。

（6）如甲方董事会或者股东会未能批准本次交易，或者本次交易各方未能签订正式交易协议等

情形，本协议自动终止。

五、后续工作安排

公司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聘请独立财务顾问、法律顾问、审计机构和评估机构等对本次

交易开展相关工作，公司将根据后续进展情况及时履行相应的决策、审议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

六、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是基于公司发展战略的需要及从公司长远利益出发做出的慎重决策。本次交易完成

后预计公司业务规模和盈利水平将得到提升，公司经营抗风险能力得到增强，公司整体资产质量和

核心竞争力亦可得到提升。

七、风险提示

1. 本次交易尚处于初步筹划阶段，交易的具体方案仍需交易各方进一步协商和论证，并按照相

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必要的决策和审批程序（包括但不限于董事会决议、国资主管部

门批复、股东会决议等），存在未能通过有关决策、审批程序的风险。根据初步预计，2025年内无法完

成交易，标的公司不会在2025年纳入公司合并范围内，本次交易不会对公司2025年业绩产生影响，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2. 本次交易存在不确定性，可能出现因外部环境变化而导致交易条件发生变化，进而导致交易

终止的情况，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3. 根据《上市公司股票停复牌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4号——停复牌》

的相关规定，本次筹划事项公司股票不停牌。公司将根据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分阶段及时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八、备查文件

1、《股权收购意向性协议》

特此公告。

哈尔滨威帝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9日

证券代码：688737 证券简称：中自科技 公告编号：2025-075
中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大股东持有股份的基本情况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中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东南京银鞍岭英新能源产业

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银鞍岭英”）持有公司股份 6,453,14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5.40%。

上述股份来源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取得的股份，首次公开发行前股份已于2022年10月24日

起上市流通。

●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公司近日收到股东银鞍岭英出具的《关于减持股份计划的告知函》，因自身资金需求，银鞍岭英

拟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和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数量合计不超过3,586,935股，即

合计减持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3.00%。其中，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的股份总数不超过 1,195,
645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00%；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2,391,290股，即

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00%；减持期限为自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之后的3个月内实施。

若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公司有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股份变动事项，则银鞍岭英可对减持

计划进行相应调整。上述减持方式由银鞍岭英根据实际情况执行，减持价格将按照减持实施时的市

场价格及相关规定确定。如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大股东减持上市公司股份的相关规定

进行修订，银鞍岭英将可能根据新规对本次减持计划进行相应调整。

一、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银鞍岭英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无

6,453,140股

5.40%
IPO前取得：6,453,140股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第一组

股东名称

上海盈鞍众骅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合计

持有数量（股）

0
0

持有比例

0%
0%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受同一主体控制

—

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过去12个月内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银鞍岭英

上海盈鞍众骅企业

管理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减持数量

（股）

1,195,645
198,800

567,578

减持比例

1.00%
0.16%

0.47%

减持期间

2025/9/5～2025/12/4
2025/3/11～2025/6/10

2024/11/5～2025/2/4

减持价格区间

（元/股）

25.05-28.10
20.61-22.63

16.01-18.00

前期减持计划披露日期

2025/8/15
2025/2/18

2024/10/15

二、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东名称

计划减持数量

计划减持比例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银鞍岭英

不超过：3,586,935股

不超过：3.00%
集中竞价减持，不超过：1,195,645股

大宗交易减持，不超过：2,391,290股

减持期间

拟减持股份来源

拟减持原因

2025年12月30日～2026年3月29日

IPO前取得

自身资金需求

预披露期间，若公司股票发生停牌情形的，实际开始减持的时间根据停牌时间相应顺延。

（一）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 □是 √否

（二）大股东此前对持股比例、持股数量、持股期限、减持方式、减持数量、减持价格等是否作出承

诺 √是 □否

1、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本企业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企业

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2、在上述锁定期届满后2年内，且在符合法律、法规及相关规则的前提下，本企业减持的股份数

量最高可达本企业所持发行人股份的100%，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若发行人股票在首次公开发行

上市后至本人减持期间发生除权、除息事项的，发行价将作相应调整）。

3、本企业计划在所持发行人股份锁定期届满后减持的，将结合发行人稳定股价、本企业的经营

或投资需要，审慎制定股份减持计划，减持方式包括但不限于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大宗交易、

协议转让或其他合法方式。在本企业计划减持发行人股份且本企业仍为持有发行人5%以上股份的

股东时，本企业在减持时将至少提前3个交易日履行公告义务，并积极配合发行人的公告等信息披露

工作；本企业计划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减持股份的，应当在首次卖出的15个交易日前向证

券交易所备案并公告减持计划，并按照相关规定披露减持进展情况。

4、本企业减持发行人股份将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及《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

定》《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则。在本企业持股期间，若股份锁定和减持的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政策及证券监管机构的要求发生变化，则本企业愿意自动适用变更后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政策及证券监管机构的要求。

本次拟减持事项与此前已披露的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是否属于上市时未盈利的公司，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拟减持

首发前股份的情况 □是 √否

（四）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上述股东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

员减持股份》规定不得减持本公司股份情形。

三、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减持首发前股份

是否是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拟减持首发前股份的情况 □是 √否

四、减持计划相关风险提示

（一）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如计划实施的前提条件、限制性条件以及相关条件成就或

消除的具体情形等

本次减持计划系公司股东银鞍岭英根据其自身资金需求自主决定，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和持续

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在减持实施期间内，股东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等因素决定是否实施

及如何实施本次股份减持计划，存在减持时间、减持价格、减持数量等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 √否

（三）其他风险提示

本次减持股份计划相关股东将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

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

——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中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9日

证券代码：688599 证券简称：天合光能 公告编号：2025-120
转债代码：118031 转债简称：天23转债

天合光能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新增开立募集资金专户
并签订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同意天合光能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

公司债券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3〕157号）同意注册，天合光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债8,864,751手（8,864.751万张），每张面值为人民币100元，募集资金总额8,
864,751,000.00元，扣除发行费用48,650,279.85元（不含增值税）后，募集资金净额为8,816,100,720.15
元。上述募集资金已全部到位，经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于2023年2月17日出

具了容诚验字[2023] 200Z0002号验资报告。

上述募集资金到账后，公司对募集资金采用了专户存储制度，并与保荐人、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

银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监管协议。

二、本次新增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情况

2025年12月8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新增开立募集资金专

户并签订三方监管协议的议案》，同意公司新增开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用于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临时

补充流动资金的管理、存储和使用。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的权益，根据《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上海

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募集资金管

理制度》的规定，公司及保荐机构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分别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兴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前述两份协议与上海证券交易所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新增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开立情况具

体如下：

开户主体

天合光能股份有限公司

天合光能股份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新北支行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经开区支行

开户行账号

10615101040258108
406080100100220361

专户余额

0
0

三、《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签署的协议：

甲方：天合光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

乙方：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乙方”）

丙方：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保荐人）（以下简称“丙方”）

为规范甲方募集资金管理，保护投资者的权益，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

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甲、乙、丙三方经协商，达成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一、甲方已在乙方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专户”），账号为10615101040258108。该专

户仅用于甲方年产35GW直拉单晶项目根据《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的规定闲置募集资金暂时

补充流动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二、甲乙双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

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三、丙方作为甲方的保荐人，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甲方募集资

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丙方承诺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引第1号——规范运作》以及甲方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甲方募集资金管理事项履行保荐职责，

进行持续督导工作。

丙方可以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甲方和乙方应当配合丙方的调查与查

询。丙方每半年对甲方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情况进行一次现场检查。

四、甲方授权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王哲、蒋益飞可以随时到乙方查询、复印甲方专户的资料；

乙方应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丙方指定的其他工作

人员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五、乙方按月（每月10日之前）向甲方出具对账单，并抄送丙方。乙方应保证对账单内容真实、准

确、完整。

六、甲方一次或12个月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5,000万元且达到发行募集资金总额扣

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的20%的，甲方应当及时通知丙方，乙方应当及时以传真或电子邮件方式通知

丙方并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七、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丙方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将相关证明文

件书面通知乙方，同时按本协议第十二条的要求向甲方、乙方书面通知更换后的保荐代表人联系方

式。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八、乙方三次未及时向丙方出具对账单或向丙方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况，以及存在未配合丙方

查询与调查专户资料情形的，甲方或者丙方可以要求甲方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九、丙方发现甲方、乙方未按约定履行本协议的，应当在知悉有关事实后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

书面报告。

（二）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签署的协议：

甲方：天合光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

乙方：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乙方”）

丙方：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保荐人）（以下简称“丙方”）

为规范甲方募集资金管理，保护投资者的权益，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

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甲、乙、丙三方经协商，达成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一、甲方已在乙方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专户”），账号为406080100100220361。该

专户仅用于甲方年产35GW直拉单晶项目根据《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的规定闲置募集资金暂

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二、甲乙双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

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三、丙方作为甲方的保荐人，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甲方募集资

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丙方承诺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引第1号——规范运作》以及甲方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甲方募集资金管理事项履行保荐职责，

进行持续督导工作。

丙方可以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甲方和乙方应当配合丙方的调查与查

询。丙方每半年对甲方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情况进行一次现场检查。

四、甲方授权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王哲、蒋益飞可以随时到乙方查询、复印甲方专户的资料；

乙方应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丙方指定的其他工作

人员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五、乙方按月（每月10日之前）向甲方出具对账单，并抄送丙方。乙方应保证对账单内容真实、准

确、完整。

六、甲方一次或12个月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5,000万元且达到发行募集资金总额扣

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的20%的，甲方应当及时通知丙方，乙方应当及时以传真或电子邮件方式通知

丙方并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七、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丙方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将相关证明文

件书面通知乙方，同时按本协议第十二条的要求向甲方、乙方书面通知更换后的保荐代表人联系方

式。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八、乙方三次未及时向丙方出具对账单或向丙方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况，以及存在未配合丙方

查询与调查专户资料情形的，甲方或者丙方可以要求甲方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九、丙方发现甲方、乙方未按约定履行本协议的，应当在知悉有关事实后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

书面报告。

特此公告。

天合光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9日

证券代码：688701 证券简称：卓锦股份 公告编号：2025-044
浙江卓锦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注销部分募集资金专户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募集资金的基本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2021年8月10日出具的《关于同意浙江卓锦环保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2627号），公司获准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

通股（A股）3,356.9343万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1元，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7.48元，募集资金总额为

人民币 25,109.87万元。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5,030.69万元后，公司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20,
079.18万元。截至2021年9月10日，上述募集资金已全部到位，并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审验，于2021年9月10日出具了“天健验[2021]505号”的《验资报告》。公司已根据相关规定将上

述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管理，并与保荐机构以及募集资金开户银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

议。

二、募集资金专户的开立情况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

司治理准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上海证券交易

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

司相关制度的规定，公司对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存储管理，并与保荐机构、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

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公司募集资金专户的开立情况如下：

账户名称

浙江卓锦环保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开户银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

平海支行

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环北

支行

杭州联合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三塘支行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

分行

中信银行杭州平海支行

银行账号

8110801012102273645

3301040160018333347

201000285580067

571908919210818
8110801011403249955

状态

本次注销

本次注销

本次注销

本次注销

存续

三、本次募集资金专用账户注销情况

2025年9月9日，浙江卓锦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第四届监事

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及部分募

投项目变更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9月1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
com.cn）上披露的《关于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及部分募投项目变更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32）。该事项已经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表决通过。同日，公司

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募投项目后开立新募集资金专户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为“工业三废综合治理及资源化利用研发项目”开立新的募集资金

专户，并签署募集资金专户三方监管协议，并严格按照募集资金使用相关规则管理募集资金。具体

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年 10月 1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上披露的《关于开

立募集资金专户并签署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39）。

本次注销的具体账户信息如下：

账户名称

浙江卓锦环保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平海支

行

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环北支行

杭州联合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三塘支行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

银行账号

8110801012102273645

3301040160018333347

201000285580067

571908919210818

状态

本次注销

本次注销

本次注销

本次注销

上述账户内的募集资金已按规定使用完毕，节余的募集资金人民币2,000.00万元用于新募投投

项目“工业三废综合治理及资源化利用研发项目”已划转至新开立的募集资金专户，剩余专户结余资

金2,377.66万元（利息扣减手续费等）已全部转入公司银行账户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截至本公告

披露日，公司已完成上述募集资金专户注销手续。上述募集资金专户注销后，公司与保荐机构、开户

银行签署的募集资金专户监管协议随之终止。

特此公告。

浙江卓锦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9日

证券代码：002019 证券简称：亿帆医药 公告编号：2025-067
亿帆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产品纳入国家医保目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根据2025年12月7日国家医保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的《国家基本医疗保险、生育保险和

工伤保险药品目录（2025年）》（以下简称“《2025年国家医保目录》”），亿帆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公司”）全资或控股子公司部分自有或进口总经销产品纳入了《2025年国家医保目录》，其中创新

药艾贝格司亭α注射液（亿立舒?）、进口总经销产品丁甘交联玻璃酸钠注射液（亿尼康?）为续约纳入，

复方黄黛片（柏雪康?）调整至常规国家医保目录。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纳入国家医保目录药品

基本情况

药品名称

艾贝格司亭α注射液

丁甘交联玻璃酸钠

注射液

复方黄黛片

药品分类

乙类

适应症/功能主治

用于既往化疗曾发生重度中性粒细胞减少的患者。

用于对非药物保守治疗及单纯止痛药物治疗（如对乙酰氨基酚）疼痛

缓解效果欠佳的膝骨关节炎（OA）成人患者。

用于初治的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

协议有效期

2026 年 1 月 1 日 至

2027年12月31日

-
二、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上述产品继续纳入《2025年国家医保目录》，有利于促进开拓市场，提升产品销量，短期内不会对

公司的业绩产生重大影响，未来对公司经营业绩的影响目前暂无法估计。除上述产品外，公司全资

或控股子公司其他已纳入国家医保目录的产品本次未发生调整变动。

《2025年国家医保目录》将于 2026年 1月 1日起正式实施，医保支付标准、医保报销细则等相关

信息，需以国家医疗保障局等相关政府部门公示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投资，注意防范投

资风险。

特此公告。

亿帆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9日

证券代码：002019 证券简称：亿帆医药 公告编号：2025-068
亿帆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在研产品N-3C01注射液
获得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亿帆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合肥欣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合肥欣竹”）于近日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同意合肥欣

竹就在研创新大分子药物N-3C01注射液（以下简称“N-3C01”）开展治疗晚期实体瘤和治疗非肌层

浸润性膀胱癌（NMIBC）的临床试验。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主要内容

产品名称：N-3C01注射液

产品研究代号：N-3C01
申请的适应症：晚期实体瘤、非肌层浸润性膀胱癌

剂型：注射液

申请事项：境内生产药品注册临床试验

申请类型：新药

受理号：CXSL2500832（晚期实体瘤）、CXSL2500834（非肌层浸润性膀胱癌）

通知书编号：2025LP03292（晚期实体瘤）、2025LP03298（非肌层浸润性膀胱癌）

注册分类：治疗用生物制品1类

申请人：合肥欣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审批结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及有关规定，经审查，2025年9月25日受理的N-
3C01注射液临床试验申请符合药品注册的有关要求，同意本品开展单药在晚期实体瘤和非肌层浸润

性膀胱癌患者的临床试验。

二、N-3C01的其他相关情况

N-3C01是采用DNA重组技术制备的重组 IL-15/IL-15Rα融合蛋白。IL-15与 IL-15α通过非共

价键相互作用，模拟 IL-15/Rα与β/γ亚基的结合，实现 IL-15与免疫杀伤细胞受体的结合，从而激活

NK细胞和杀伤T细胞的增殖和杀伤功能，达到免疫激活杀灭肿瘤的效果。

临床前研究表明，N-3C01在体外可激活人NK细胞和CD8+ T细胞并增强其抗肿瘤毒性，在小鼠

模型中能剂量依赖地抑制肿瘤生长。在短期和长期的大鼠和猴子安全试验中，N-3C01也显示了很

好的安全性。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国外同靶点药物 Nogapendekin Alfa Inbakicept（Anktiva?）已在美国和英国获

批用于治疗成年卡介苗无应答NMIBC原位癌伴有或不伴有乳头状肿瘤的患者，国内未有相同靶点产

品获批上市。

三、风险提示

根据我国药品注册相关的法律法规要求，药物在获得临床试验通知书后，尚需开展并完成临床

试验等相关研究工作，经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审评、审批通过后方可生产上市。由于药品从研制、临

床试验报批到投产的周期长、环节多，后续能否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的批准上市尚存在诸多不

确定性，公司将按国家有关规定积极推进上述研发项目，并及时对项目后续进展情况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晚期实体瘤）

《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非肌层浸润性膀胱癌）

亿帆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9日

证券代码：603698 证券简称：航天工程 公告编号：2025-041
航天长征化学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航天长征化学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票于2025年12月4日、12月5日、12月8
日连续3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20%，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 经公司自查并向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核实，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

大信息。

● 二级市场交易和估值受多方面因素影响，股票涨跌的波动风险较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二

级市场交易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公司股票于2025年12月4日、12月5日、12月8日连续3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

达到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价格异常波动的情形。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一）生产经营情况

经公司自查，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活动正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市场环境、行业政

策未发生重大调整。

（二）重大事项情况

经公司自查，并书面征询控股股东，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对公司不存

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包括但不限于重大资产重组、股份发行、重大交易类事项、业务重组、

股份回购、股权激励、破产重整、重大业务合作、引进战略投资者等重大事项。

（三）媒体报道、市场传闻、热点概念情况

经公司自查，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媒体报道了可能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公司未

披露的重大信息。

（四）其他股价敏感信息

经公司自查，公司未发现其他可能对公司股价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和敏感信息。公司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在公司本次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不存在买卖公司股

票的情况。

三、相关风险提示

公司股票于2025年12月4日、12月5日、12月8日连续3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

达到20%。二级市场交易和估值受多方面因素影响，股票涨跌的波动风险较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

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本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

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有关公司信息以在上述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

资者及时注意、充分了解投资风险，谨慎、理性投资。

四、董事会声明及相关方承诺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除已披露事项外，本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等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

悉本公司有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

衍生品种交易价格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特此公告。

航天长征化学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9日

证券代码：605055 证券简称：迎丰股份 公告编号：2025-049
浙江迎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与设立专项投资基金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投资标的名称

投资金额（万元）

投资进展阶段

特别风险提示（如有请勾选）

苏州中科迎丰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中科迎丰”、“专项基金”）

4,121
完成 终止 交易要素变更 进展

募集失败

未能完成备案登记

提前终止

发生重大变更

其他：本次投资收益的不确定性较大，投资基金具有投资周期长，流动性较低的特点，本次投资公

司将面临较长的投资回收期，并且基金在投资过程中将受宏观政策、国内政策、投资标的公司经

营管理、交易方案、投后管理等多种因素影响，可能存在投资收益不及预期的风险，甚至面临亏损

的风险。私募基金对外投资项目，受资本市场环境变化、行业竞争格局、标的公司运营管理等多

种因素影响，将面临退出方式受限、退出周期延长等风险。私募基金存续期限为自成立之日起6
年整。公司作为有限合伙人退出合伙或者转让合伙权益时，可能存在无符合要求的受让方等情

形，导致公司退出私募基金存在一定的风险。私募基金投资项目与公司主业不具有协同性，该项

投资为公司在传统制造业与前沿科技企业结合方面的探索与尝试，存在市场波动风险。敬请广

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一、合作投资基本概述情况
浙江迎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协同北京达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中科元创（苏

州）投资中心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签署了《苏州中科迎丰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协议》，
全体合伙人以现金方式出资。2025年10月29日，苏州中科迎丰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专项
基金正式成立并取得工商营业执照，该专项基金将投向北京清微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具体内容详见
公司2025年10月31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官网（www.sse.com.cn）的《关于参与设立专项投资基金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46）。

二、本次对外投资进展情况
公司近日与朱丽、黄猇签署了《苏州中科迎丰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之财产份额转让协

议》（以下简称“转让协议”）。公司向朱丽转让所持有中科迎丰24.5329%财产份额（对应认缴出资额
1011万元（未实缴）），交易价格1元人民币；向黄猇转让所持有中科迎丰22.0578%财产份额（对应认
缴出资额909万元（未实缴）），交易价1元人民币。朱丽、黄猇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利益安排，与
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利益安排，未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本
次转让后，公司持有中科迎丰50.9585%财产份额，对应出资额人民币2100万元（已实缴）。本次转让
已于2025年12月4日完成工商变更手续。

2025年12月8日，公司收到基金管理人通知，该专项基金已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备
案手续以及投资人变更之更新备案手续，并取得了《私募投资基金备案证明》，具体备案信息如下：

1.基金名称：苏州中科迎丰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管理人名称：北京达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3.托管人名称：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4.备案编码：SBJS46
5.更新备案日期：2025-12-08
三、对公司的影响及拟采取的应对措施
本次交易有利于公司优化投资结构与布局，符合公司整体战略规划，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

生产经营活动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尤其是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情形。
公司将持续关注基金后续进展情况，并严格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法规要求，及时履行披露

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审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四、截至目前与私募基金合作投资的总体情况

序号

1
合计

首次披露日期

2025年10月31日

投资标的名称

苏州中科迎丰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投资进展阶段

已完成工商注册登记及中国证券

投资基金业协会备案登记

投资金额（万元）

2,100
2,100

特此公告。
浙江迎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9日

证券代码：001289 证券简称：龙源电力 公告编号：2025-077
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11月发电量数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2025年 11月按合并报表口径完成发电量 6,
944,492兆瓦时，较 2024年同期同比增长 14.34%。本月风电发电量同比增长 10.79%，光伏发电量同

比增长43.06%。

截至 2025年 11月 30日，本公司 2025年累计完成发电量 69,096,371兆瓦时，较 2024年同期同比

增长0.41%，剔除火电影响同比增长12.07%，其中风电同比增长4.17%，光伏同比增长72.42%。

2025年11月发电量详情如下：

业务板块及地区分布

风电业务

其中：黑龙江

吉林

辽宁

内蒙古

江苏陆上

江苏海上

浙江

福建

海南

甘肃

新疆

河北

云南

安徽

山东

天津

山西

宁夏

贵州

陕西

西藏

重庆

上海

广东

湖南

广西

江西

湖北

2025 年 11 月发

电量（兆瓦时）

5,987,317
290,390
189,029
300,132
744,491
189,160
384,215
27,879
472,480
20,358
372,320
395,590
410,900
184,170
156,060
133,092
92,500
407,566
182,072
116,862
165,538
1,213
41,289
9,486
31,660
58,101
356,124
38,125
15,508

2024 年 11 月发

电量（兆瓦时）

5,404,203
301,634
195,610
252,846
645,967
221,970
505,617
35,937
411,629
16,070
229,303
251,926
373,745
210,556
190,583
80,699
71,973
221,640
142,947
122,546
160,059
1,216
60,905
11,198
34,418
57,145
358,675
39,917
17,123

11月同比变

化率（%）

10.79
-3.73
-3.36
18.70
15.25
-14.78
-24.01
-22.42
14.78
26.68
62.37
57.03
9.94

-12.53
-18.11
64.92
28.52
83.89
27.37
-4.64
3.42
-0.28
-32.21
-15.29
-8.01
1.67
-0.71
-4.49
-9.43

2025 年累计发电

量（兆瓦时）

56,782,977
2,589,116
1,751,831
2,649,480
6,055,726
2,063,104
4,924,132
311,003
3,008,516
125,251
4,166,373
3,495,157
3,221,232
2,755,527
1,729,225
1,363,273
980,787
2,661,859
1,709,101
1,677,978
1,590,391
11,244
627,905
115,535
276,002
609,204
3,511,003
468,846
191,447

2024年累计发电

量（兆瓦时）

54,510,242
2,742,075
1,883,605
2,972,260
5,773,570
2,185,405
5,440,201
340,118
2,855,603
106,367
3,220,004
3,249,644
3,218,103
2,887,789
1,656,241
1,279,408
863,853
2,209,633
1,508,550
1,705,753
1,639,326
13,576
640,857
110,286
301,015
647,563
2,582,374
443,302
193,000

年 累 计 发 电

量 同 比 变 化

率（%）

4.17
-5.58
-7.00
-10.86
4.89
-5.60
-9.49
-8.56
5.35
17.75
29.39
7.56
0.10
-4.58
4.41
6.55
13.54
20.47
13.29
-1.63
-2.99
-17.18
-2.02
4.76
-8.31
-5.92
35.96
5.76
-0.80

青海

河南

加拿大

南非

乌克兰

光伏业务

其他可再生能源业务

可再生能源业务总计

火电业务

总计

40,312
62,357
27,007
69,732
1,601

956,724
450

6,944,492
-

6,944,492

13,123
47,570
26,695
79,456
13,505
668,768
496

6,073,467
-

6,073,467

207.20
31.08
1.17

-12.24
-88.15
43.06
-9.23
14.34
-

14.34

577,961
602,217
196,207
642,528
123,818

12,308,151
5,243

69,096,371
-

69,096,371

243,549
499,299
215,971
715,532
166,408
7,138,656
5,438

61,654,336
7,162,990
68,817,327

137.31
20.61
-9.15
-10.20
-25.59
72.42
-3.59
12.07
-

0.41
注：1.自2024年10月起，本公司按合并报表口径不再拥有火电控股装机。

2. 本公告中提供的数字经过整数调整，因此若总计数字与所列各项之和出现尾数差异，皆因整

数调整所致。

3. 因乌克兰项目所在当地电网升压站受损停运，造成当月发电量同比大幅下降，目前升压站正

在维修中。

以上发电量数据来自本公司内部统计。数据在月度之间可能存在较大差异，其影响因素包括但

不限于天气变化、设备检修、季节性因素和安全检查等。数据可能与相关期间定期报告披露的数据

有差异。投资者应注意不恰当信赖或使用以上信息可能造成投资风险。

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12月8日

证券代码：001289 证券简称：龙源电力 公告编号：2025-078
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有关事项
获得国务院国资委批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2025年第1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方案的议案》等议案。详见本公司于2025年10月30日刊登在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和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上披露的相

关公告。

近日，公司收到控股股东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转发的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

会（以下简称“国务院国资委”）《国务院国资委关于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份

有关事项的批复》（国资产权〔2025〕510号），国务院国资委已原则同意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份的总

体方案。

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方案尚需经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通

过并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后方可实施。公司将根据该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12月8日


